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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上市文件載有的「前瞻性陳述」，涉及若干保誠集團及經擴大集團的計劃及其對日後財務狀況、
表現、業績、策略及目標的現有目標和預期。前瞻性陳述包括但不限於一般包含「將」、「可能」、
「應該」、「繼續」、「旨在」、「相信」、「預期」、「估計」、「有意」、「預計」、「預測」、
「計劃」等詞語或類似用語的陳述。就其性質而言，前瞻性陳述涉及重大風險及不明朗因素，因所有
該等陳述與日後發生的事件有關並且取決於日後發生的情況。許多此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乃關於非
保誠集團及／或經擴大集團所能控制或準確估計的因素，例如日後的市場狀況、利率和匯率波動及
金融市場的整體表現；監管機構的政策及行動、競爭的影響、通脹及通縮；特別是有關死亡率和發
病率趨勢、失效率及保單續新率的事項；在相關行業內日後收購或合併的時間、影響及其他不明朗
因素；保誠集團及經擴大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內，在資本標準、償債能力標準或會計準則，及稅
務和其他法例及規例方面變動的影響，連同與該等交易有關的重大風險及不明朗因素（包括該等交
易可能無法完成、從該等交易取得預期協同效益（包括（尤其是）「有關經擴大集團的資料」所述的
預期收入及成本協同效益與財務目標、生產力提升及增長機會的能力）），以及其他在「風險因素」
內論述的所有因素。舉例而言，這可能導致釐定經營業績所用假設的變動或日後保單給付準備金的
重新預計。因此，保誠集團及／或經擴大集團的實際日後財務狀況、表現及業績與在前瞻性陳述列
出的計劃、目標及預期可能有重大差別。

本上市文件包含的前瞻性陳述均編製至本上市文件的日期為止。在保誠向英國上市管理局、金融
服務管理局、倫敦證券交易所、聯交所、證監會、新交所、新加坡金管局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存
檔或提供的報告內，以及在其給予股東的年度報告及賬目內，在由董事、高級人員或僱員給予第三
方（包括財務分析員）的代表委任陳述書、發售通函、註冊陳述書以及售股及供股章程、新聞稿及
其他書面材料及口頭陳述中，保誠亦可作出或披露書面及／或口頭前瞻性陳述。除依據售股章程規
則、英國上市規則、披露及透明度規則、上市規則或新交所上市規則外，保誠、保誠集團或經擴大
集團的任何成員均不承擔任何責任，亦沒有任何意圖公開更新或修訂此等前瞻性陳述，不論是基於
日後事件、新增資料或其他原因。所有前瞻性陳述須全面參照本上市文件「風險因素」中所論述的
因素。此等風險因素並非詳盡無遺，因為保誠集團及經擴大集團是在不斷轉變的商業環境下經營業
務，新的風險不時出現，而此等風險乃保誠集團及經擴大集團可能無法預計，或現時並不預期會對
其業務構成重大不利影響者。投資者應細閱本上市文件全文，因其載有關於保誠集團及經擴大集團
業務、其面對的風險及管理計劃和目標的重要資料。




